渌口区林业局2022年度
县级公益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【渌财通2023】6号《关于做好2022年度本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我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及业务科室，对2022年度造林苗木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、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、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等自评指标进行分析评价，得出综合结论，形成本报告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2年初预算安排我局县级公益林补助资金　145.76万元。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2年度支出县级公益林补助资金85.65万元，已全
[bookmark: _GoBack]部安排使用支出，待财政支付。执行率为59%，用于管护县级生态公益林9.4万亩等相关支出。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所有项目资金均通过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，实行独立核算。资金安全运行，无截留、挪用等违纪违规现象，项目完成质量较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完成管护县级生态公益林9.4万亩、生态公益林内不发生盗伐滥伐林木、生态公益林内病虫害发生率≤4%、防控森林火灾≤0.9‰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森林资源增长≧3%、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林业增效、林农增收、社会经济发展。绿化美化环境，促进绿色发展，推进生态建设，促进森林健康，涵养水源，防范水土流失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绿色发展。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森林健康。
2.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对全区免费提供造林苗木，大大提高了广大造林农户的积极性，增加全区绿化面积，提高林木蓄积量，具有改良土壤、固碳释氧、净化空气、降低噪音等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率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1、建章立制，确保工作有序运转。建立合同考核机制，即年终对国有林场、村集体、护林员根据护林员与林业局签订的管护合同、林业局与各管护单位签订管护合同或协议、禁（限）伐协议、村委与林农签订管护协议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与生效效益补偿资金的发放直接持钩。通过建章立制，使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有法可依，有章可循，奖惩有据，确保公益林建设工作有序运转。
2、加大宣传，争取社会各方支持。利用宣传车、广播、电视新闻、当地报刊等媒体，多方宣传公益林管理制度和相关知识；二是在各村分发、张贴公益林宣传标语，在路口等显眼处树立公益林宣传牌20块，明示公益林范围，公布林业局的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广大群众监督。通过广泛深入宣传，做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提高广大干群对公益林的保护意识、法制意识和参与意识，争取社会各方支持，确保公益林建设工作持续开展。
3、规范流程，确保资金足额发放。在资金管理上实行专项管理、分账核算，在发放流程上采取了“村组提供分户花名册、林业局检查汇总、财政局核发、“一卡通”拨付的发放流程，在发放方式上分不同补偿类型不同发放方式，及时将年度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进村（场）到户。
4、强化管理，建设高效护林队伍。强化对护林队伍的管理。选拔聘用程序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选择工作热情高，责任心强的精准贫困户进入护林队伍。加强护林员业务能力提升的学习培训，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个人业务工作能力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1、我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，自评指标得分98分。
2.充分应用预算绩效评价结果，将其作为资金安排、完善政策制度和加强支出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；按要求公开绩效自评情况和整改情况，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


